
现将《本区住宅小区装修活动物业全过程管理试点工作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本区住宅小区装修活动物业全过程管理

试点工作方案

为有效遏制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领域装修活动违法行为，降

低住宅小区违规装修投诉率，探索城管执法联手小区物业服

务企业(以下简称“小区物业”)推进住宅小区治理有效途径，

结合主题活动要求与工作实际，在本区探索实施落实住宅小

区装修活动物业全过程管理试点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试点背景

基于近年来本区住宅小区管理领域市民投诉量逐年攀升，

投诉占比在城管执法条线投诉总量中居首，住宅小区投诉中

违法搭建、破坏承重结构等涉及公共安全违法行为尤为突

出，反映了小区物业对居民装修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上存在一

定不足。为切实改善上述状况，结合主题教育活动要求，借

鉴浦东花木街道小区环境综合治理经验，有效落实小区物业

源头管理，及时发现、及时制止住宅小区居民装修活动违法

行为，试点探索建立本区住宅小区装修活动物业全过程管理

与城管执法支撑的闭环管理机制。



二、工作目标

以本区由新长宁集团下属物业服务企业所委托服务的部

分“一体化管理”小区为试点范围，以住宅小区居民装修活

动为落实小区物业管理的试点事项，对住宅小区居民装修活

动实施物业全过程管理，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居民装修活动

中新发生的违法搭建、损坏房屋承重结构、违法分割、破坏

房屋外貌、改变房屋使用性质、擅自改建占用物业共用部分、

损坏或擅自占用移装共用设施设备、违规处置装修垃圾等违

法行为，落实管执联动，建立小区物业与城管执法社区工作

室的管执衔接机制，对于居民装修活动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劝

止无效的，小区物业及时报告城管执法部门，城管中队及时

跟进执法处置，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区住宅小区居民装修活动

管执联动闭环管理机制，有效遏制住宅小区居民装修违法行

为，有效提升小区物业监管力度，有效降低小区居民投诉诉

量，积极探索城管执法联手小区物业推进住宅小区治理有效

途径。

三、试点范围

新长宁集团仙霞物业、新程物业、瑞创物业所委托服务的

64 个“一体化管理”小区(见附件 1)，涉及新华街道(1 个)、

华阳街道(4 个)、仙霞街道(21 个)、程桥街道(9 个)、北新



泾街道(16 个)、新泾镇(13 个)，小区房屋类型涉及售后公

房、保障房、商品房。

四、试点周期

从 2023 年 11 月起，用一年左右时间开展试点工作，至

2024 年 11 月结束。其中，2023 年 11 月，开展布置动员;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 月，完善试点工作方案、细化物业全过程

管理工作流程、规范相关工作文书、开展试点工作培训;2024

年 3 月-8 月，全面启动开展试点工作;9 月-11 月，试点工作

调研、评估、总结。

五、物业全过程管理工作流程

小区物业是住宅小区居民装修活动的管理主体，对住宅小

区居民装修活动进行全过程管理。

(一)宣传告知

小区物业依托住宅小区宣传阵地，对住宅小区居民开展装

修活动的责任义务进行广泛宣传告知，让居民知晓装修申报

登记的申请途径和备案流程。在有条件的小区物业办公场所

显著位置或小区公告栏张贴《住宅小区装修申报登记告知

书》(见附件 2)。

(二)申报登记



对于拟开展房屋装修的业主，应按照规定到小区物业办理

申报登记，登记方式采取线下窗口受理。有条件的小区，可

先行探索采取线上申报登记。

(三)复核受理

小区物业对业主申报的有关资料进行全面复核，并就装修

活动的规范性要求、装修活动中的禁止性行为以及违反规定

后的法律后果等向业主作进一步明确，并指导业主申报登记

《入场登记表》(见附件 4)，小区物业同步建立“一户一档”

管理档案。

经业主装修登记报备后，小区物业应及时将业主装修登记

报备情况向属地城管中队进行通报，城管中队做好台账记

录，并通知小区所在城管社区工作室联络员进行执法监管。

同时，小区物业将装修业主信息通知所在小区门卫落实住宅

小区出入口日常管理。

(四)全程管理

1.入场核查。业主装修登记报备完成后，在业主装修施工

开始前，小区物业到业主登记装修的房屋进户核查，物业对

房屋装修之前的原始状态进行拍照记录存档。



2.日常巡检。业主装修施工开始后，小区物业按照规定落

实日常巡查，对业主装修情况进行巡检。

(1)检查过程中发现有违规装修行为的，现场拍照固定证

据，告知立即停止施工，并向业主开具《违规(约)行为整改

通知书》(见附件 6)，书面督促限期自行整改。业主逾期未

整改或拒绝整改的，填报《违法行为报告单》(见附件 7)，

通过管执联动方式，报属地城管中队。

(2)小区物业日常巡检情况及有关问题处置过程填报记录

《日常检查表》(见附件 5)。

3.离场确认。业主装修活动结束后，经物业检查无违规装

修行为的，填报《离场确认表》(见附件 8)，作为装修管理

管理活动终止的依据归档保存。

(五)对装修材料与设施设备进入小区的管理

对于所有进入小区的装修材料与设施设备，小区门卫应当

进行装修报备核查，填写《住宅小区装修活动门卫核查情况

记录表》(见附件 9)，已在小区物业作装修登记报备的，正

常出入;未作装修登记报备的，及时告知小区物业，通知督

促业主按照规定到小区物业进行装修登记报备。

六、小区物业与城管社区工作室管执衔接机制



街镇(城管中队)是住宅小区居民装修活动及小区物业履

行监管职责的执法主体，对住宅小区居民装修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进行执法查处，并对小区物业落实对住宅小区居民装修

活动开展全过程监管情况进行执法监督。

(一)受理报告。业主拒绝装修登记报备的、对业主装修活

动中发现的违规装修行为劝止无效、业主整改不到位或拒绝

整改的，小区物业应当及时(24 小时内)通过住宅物业管执联

动系统线上报告属地城管中队(原则上由中队转派该小区所

属城管社区工作室联络员)或直接电话报告小区所在城管执

法社区工作室联络员。城管中队或小区所在城管执法社区工

作室联络员在接到小区物业报告后，应及时开展执法处置。

(二)监管检查。住宅小区所在城管执法社区工作室联络员

在业主装修活动开始后、结束前，对小区物业落实入户核查、

离场确认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业主装修施工开始后，小区所

在地城管执法社区工作室联络员每周一次，对已报备业主装

修活动进行现场抽查，同时对小区物业企业开展业主装修活

动日常巡检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小区物业未按要求落实

管理的，督促整改;小区物业不配合整改的，必要时作为物

业未履责依据，作出相应执法处置。住宅小区所在城管执法

社区工作室联络员对小区物业开展上述管理工作应当做好

勤务日志记录。



七、评价机制

对落实住宅小区装修活动物业全过程管理试点工作建立

相应工作评价机制。试点工作评价包括小区居民投诉降低

率、小区装修登记报备率、小区物业日常检查脱检率、业主

装修违法行为小区物业未履责率、社区居民满意率等指标，

以参加试点的小区物业为评价对象，进行试点工作评价，评

价结果作为进一步推进落实小区物业全过程管理工作的研

判分析依据。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试点工作小组，由区城管执法局、

区房管局、新长宁集团及相关街镇组成，定期研商试点工作

推进中的情况与问题，提出具体工作意见，指导试点推进工

作，充分发挥工作组“定星盘”作用。

(二)扎实推进实施。参与试点工作的小区物业要严格按照

方案要求，落实专人负责该项工作，有效落实对住宅小区业

主装修活动全程管理措施，并按要求做好日常台账;参与试

点小区所在街镇城管中队要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加强管执联

动，有效落实安排城管执法社区工作室联络员，对小区物业

落实居民装修活动开展管理情况做好日常执法监督工作;参

与试点小区所在街镇应强化属地管理责任，依托块内住宅小



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发挥街镇属地监督职能，确

保本辖区试点工作扎实推进。

(三)强化情况反馈。参与试点工作的相关街镇、城管中队

及小区物业，对试点期间存在的问题注意做好情况收集，并

通过相应渠道反馈试点工作小组;未纳入试点范围的街镇，

也可以在本辖区有条件的小区参照本试点方案探索试行，试

行情况适时反馈试点工作小组，作经验探索交流。试点工作

小组应对试点期间面上问题及情况，及时进行对接沟通，会

商研究，并结合试点工作实际，适时调整试点方案及工作举

措。

(四)及时经验总结。试点工作期间，试点工作小组对试点

工作开展情况及时进行评估，并总结提炼试点过程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形成切实有效工作机制与措施，夯实住宅小区

装修活动物业管理全过程工作“基本盘”，为后续进一步面

上推广奠定基础。


